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建筑行业企业规范设置办公（检测）场所及人员配置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企业等建筑行业企业：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建筑市场秩序，营造健康有序、诚信优先的建筑市场氛围，更好推动我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2022年修订版）》（佛建〔2022〕41号，以下简称“《诚信办法》”）、《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加强建筑行业企业规范设置办公（检测）场所及人员配置监管工作的通知》等要求，加强对企业违背诚信经营承诺行为的打击力度，整治空壳公司、皮包公司、僵尸企业，遏制借用资质、违法挂靠、弄虚作假等市场乱象，现将检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对象
　　在佛山市建筑诚信评价体系管理平台（以下简称“诚信平台”）已申请并取得“规范设置办公场所”诚信加分（加分由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审核通过）的各类建筑行业企业。
　　二、检查内容
　　重点检查企业实际经营情况是否与诚信登记、诚信加分申报的信息相符。检查内容包括：企业是否按照“规范设置办公场所”诚信加分项的要求规范设置了办公（检测）场所；企业的实际办公（检测）场所与诚信平台登记的信息是否一致（是否按要求及时在诚信平台办理办公（检测）场所变更）；企业设置的办公（检测）场所是否能够基本满足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包括并不限于现场是否按要求设置有企业标识牌、张贴相关经营性标识，现场是否有人员办公，以及其它生产经营所需的办公设施、设备等）。
　　三、检查方式
　　每季度抽查企业不少于50家，其中市外企业的抽查比例不少于50%。采取不定期、不预先通知的方式开展现场检查。
　　四、检查处理
　　各相关企业切实履行企业主体责任，自觉坚守诚信经营原则，依法依规参与我市建设活动。我局对检查中发现屡次存在不良、不规范行为的企业，及时进行“回头看”，并视情况约谈企业负责人，对整改不及时、不到位、情节严重的依规列为诚信不合格企业。在检查中，如发现受检企业在自行承诺规范设置办公场所并申报诚信加分后，但未按承诺落实的，一律按照《诚信办法》规定对相关企业取得的相应诚信加分分值予以撤回；另外，如发现受检企业在加分申报或接受检查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或隐瞒欺骗行为的，依规予以诚信扣分（办理相关业务或接受检查过程中，弄虚作假或隐瞒欺骗的每次扣30分，期限12个月）。
 
附件：办公（检测）场所核查情况记录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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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企业等建筑行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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